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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7〕33号 
 

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教育系统 

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

文体旅游局，各高等院校、市直学校： 

现将《泉州市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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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安全 
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

      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，有效预

防和减少各类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
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安全

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教安〔2017〕17 号）要求，制

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

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关于安全工作一系

列文件精神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，牢固树立安全

发展理念，坚持师生利益至上，坚持学校安全 “党政同责、一

岗双责”和“三个必须”工作原则，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危险化

学品安全管理。通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，进一步落

实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责任，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，降

低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，坚决杜绝学校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，

确保师生人身财产安全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结束,分三个阶段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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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部署阶段。2017 年 6 月，按照综合治理总体要求，

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职责，认真开展动员部署，进行

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整治阶段。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深入整治，取

得阶段性成果;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巩固成果，深化提升。

精心组织，细化目标任务和治理措施，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及

时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确保整治

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三）总结阶段。2019 年 11 月，认真总结工作,形成总结

报告，并报送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。 

三、治理措施 

（一）全面摸排安全风险。严格按照泉州市教育局《转发

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

行业品种目录〉的通知》（泉教办安〔2016〕70 号）要求，开

展危险化学品风险排查，重点排查危化品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

废弃处置和重大危险源，建立危险化学品风险分布档案和重大

危险源数据库。（2018 年 3 月底前完成） 

（二）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。加强硝酸铵、硝化棉、

氰化钠等高危化学品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和废弃处置全过程管控。

完善监测监控设备设施，对重大危险源实施重点管控，建立重

大危险源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强重大危险源管控。（持续推进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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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健全安全监管体制机制。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

责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学校实验室、

实训基地和科研机构监管职责，做到安全工作不留盲区，不留

隐患。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研究制定本部门危险化学品

安全监管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。（2018 年 3 月底前完成） 

（四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。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

的宣传贯彻，进一步增强安全法治意识；落实危化品登记制度；

加大对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学校责任追究力度；强化学校主体

责任，加强学校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能力建设，按照“谁产生、

谁处置”原则，及时处置废弃危化品，消除安全隐患。（持续

推进） 

（五）提升安全保障能力。强化学校实验室、实训基地和

科研机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；积极利用社会力量，

持续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水平，增强监管效果；引导和支

持科研机构、大专院校开发化工安全生产技术和危险化学品储

存、运输、使用安全技术，积极推进危化品安全技术成果转化；

积极推行安全生产责任险；加大危化品应急资金支持力度。（持

续推进） 

（六）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。开展多种形式的宣

传普及活动，增强广大师生安全意识，提高避险、逃生和自救

能力；各职业院校要加强化工行业管理人才培养，根据行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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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和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，对接化工行业需求和化工安全生

产需要，研究制定符合本校培养目标、化工专业教学标准、行

业企业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，加强化工安全专业产教融合，注

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和安全教育相结合；加快化工产业工人培

养，建立中职、高职与本科相衔接的化工类专业课程体系，推

动相关学校尽快建成一批理念先进、特色鲜明的专业点，提升

化工类专业整体水平。（持续推进） 

四、有关要求 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扎实开展危

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；坚持“全覆盖”无缝隙检查，查

出问题要记录在案、跟踪整改、闭环管理；按工作阶段向市教

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报送进展情况，2019 年 11 月 1 日前报总结

材料。 

我局将适时组织对各地各校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督

查，对工作落后、行动迟缓的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通报、约谈，

造成事故、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联系人：李永忠，电话：22782905（传真），电子邮箱：

liyongzhong1986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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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安办、市安监局。 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31日印发 


